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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7年 6 月 2 5 日會 議  
資 料 文 件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有 關 招 聘 法 律 草 擬 人 員 的 政 策有 關 招 聘 法 律 草 擬 人 員 的 政 策有 關 招 聘 法 律 草 擬 人 員 的 政 策有 關 招 聘 法 律 草 擬 人 員 的 政 策  

 

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闡 明 律 政 司 在 招 聘 法 律 草 擬 人 員 方 面，對 申 請 人 的

中 文 語 文 能 力 要 求 的 政 策。  

 

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  

2 .  事務委員會於 2 0 0 6年 4 月 2 4 日的會議上，關注到招聘具備經
驗 及 能 力 的 法 律草 擬 人 員 的 招 聘事 宜。 事 務 委 員會 要 求 律 政司檢討

招聘法律草擬人員的政策，例如考慮放寛有關受聘人員的中文語文能

力要求等。事務委員會亦要求律政司－  

(a) 提 供 過 去 1 0 年法 律 草 擬 科 法 律 草 擬 人 員 年 資 的 資 料； 以
及  

(b) 述 明 何 時 在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的 入 職 條 件 中 加 入 中 文 語 文 能
力 要 求 。  

 

中 文 語 文 能 力 要 求中 文 語 文 能 力 要 求中 文 語 文 能 力 要 求中 文 語 文 能 力 要 求  

3 .  政 府 在 發 展 公 務 員 體 系 方 面 的 施 政 方 針 之 一，是 建 立 和 維 持 一

支 中 英 兼 擅 、 並 能 以 這 兩 種 語 文 有 效 運 作 的 公 務 員 隊 伍 。 自 1 9 9 7
年 以 來，政 府 的 政 策 是 把 每 個 公 務 員 職 系 的 中 文 和 英 文 語 文 能 力 要

求，訂 於 同 一 水 平。就 律 政 司 的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而 言，自 1 9 9 8年 起 ，
中 文 語 文 能 力 已 成 為 該 職 系 的 基 本 職 級 的 一 般 入 職 條 件。  

4 .  2 0 0 3 年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修 訂 入 職 人 員 的 語 文 能 力 要 求 ， 凡 應
徵 學 位 ／ 專 業 程 度 公 務 員 職 位 的 人 士，須 在 綜 合 招 聘 考 試 的 英 文 運

用 及 中 文 運 用 兩 張 試 卷 中 取 得 及 格 成 績，才 有 資 格 獲 得 聘 用。 2 0 0 6
年 1 0 月 ， 當 局 修 訂 了 綜 合 招 聘 考 試 的 兩 張 語 文 試 卷， 以 切 合 各 個
學 位 ／ 專 業 職 系 的 不 同 需 要。英 文 運 用 及 中 文 運 用 試 卷 的 成 績 現 分

為 “二 級 ”、 “一 級 ”或 “不 及 格 ”， 其 中 以 “二 級 ”為 較 高 等 級 。 部 門 首
長 有 酌 情 權 按 有 關 職 系 的 工 作 需 要，決 定 某 個 特 定 職 位 的 申 請 人 須

在 綜 合 招 聘 考 試 兩 張 語 文 試 卷 中 取 得 “二 級 ”或 “一 級 ”成 績 。 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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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英 語 運 用 科 和 中 國 語 文 及 文 化 科 (或 中 國 語 言 文
學 或 中 國 語 文 科 ) “ C ” 級 或 以 上 及 “ D ” 級 成 績 ， 分 別 獲 接 納 為 等 同 綜
合 招 聘 考 試 的 “二 級 ”及 “一 級 ”成 績 。  

 

豁 免豁 免豁 免豁 免  

5 .  雖 然 具 備 中 文 和 英 文 語 文 能 力 是 公 務 員 各 職 系 的 一 般 入 職 條

件，但 如 有 充 分 理 由，部 門 可 向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申 請 豁 免 申 請 人 的 語

文 能 力 要 求。舉 例 來 說，如 預 見 在 招 聘 方 面 會 遇 到 困 難 (因 此 有 明 確
需 要 讓 更 多 具 備 專 門 技 能 和 經 驗 的 本 地 及 海 外 申 請 人 可 以 申 請 某

個 特 定 職 位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可 批 准 豁 免 語 文 能 力 要 求 。  

 

有 關 聘 請 政 府 律 師 的 政 策有 關 聘 請 政 府 律 師 的 政 策有 關 聘 請 政 府 律 師 的 政 策有 關 聘 請 政 府 律 師 的 政 策  

6 .  法律草擬科的法律草擬人員屬於政府律師職系。政府律師職系

是一個學位／專 業 職 系 ， 受 聘 出 任 該 職 系 入 職 職 級 的 申 請 人 ， 中 文

和 英 文 的 語 文 能 力 要 求 分 別 為 綜 合 招 聘 考 試 “一 級 ”和 “二 級 ”成 績 。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中 國 語 文 及 文 化 、 中 國 語 言 文 學 或 中 國 語 文 科

“ D ” 級 成 績 ， 以 及 英 語 運 用 科 “ C ”  級 成 績 ， 同 獲 接 納 為 等 同 所 需 的
綜 合 招 聘 考 試 成 績。由 此 可 見，這 個 職 系 對 英 文 語 文 能 力 的 要 求 較

對 中 文 語 文 能 力 的 要 求 高 。  

7 .  香 港 實 行 雙 語 法 律 制 度 。 法 例 由 法 律 草 擬 人 員 以 中 、 英 文 草

擬 。 在 這 套 制 度 之 下 ， 聘 用 通 曉 雙 語 的 律 師 會 令 人 手 調 配 更 為 靈

活，在 運 作 上 有 較 大 彈 性。通 曉 兩 種 法 定 語 文 的 律 師 能 同 時 處 理 法

例 擬 稿 的 中、英 文 本，而 中 文 語 文 能 力 不 足 的 人 員 則 須 與 另 一 同 事

合 作 處 理 這 方 面 的 工 作。在 處 理 有 關 草 擬 工 作 的 檔 案 和 進 行 法 律 研

究 方 面 ， 通 曉 雙 語 的 律 師 很 容 易 可 以 分 別 查 閱 兩 種 法 定 語 文 的 文

件 、 刊 物 及 材 料 。  

8 .  按 近 年 招 聘 人 員 加 入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入 職 職 級 的 經 驗，要 招 聘 達

到 才 能 和 語 文 能 力 要 求 的 申 請 人，並 無 困 難。適 合 加 入 法 律 草 擬 科

的 申 請 人 中 ， 沒 有 任 何 人 因 未 能 符 合 語 文 能 力 要 求 而 被 取 消 資 格 。

由 此 可 見，目 前 的 語 文 能 力 要 求 並 無 令 高 質 素 的 申 請 人 無 法 加 入 該

科 擔 任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的 入 職 職 級。香 港 大 學 及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的 法 律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每 年 約 有 3 8 0 名 全日 制 畢 業 生 及 11 0 名 兼 讀 制 畢 業
生，而 首 批 修 讀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全 日 制 法 律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的 學 生 將 於

2 0 0 8 至 0 9 年 度 畢 業 。 因 此 ， 我 們 預 期 在 招 聘 高 質 素 而 達 到 語 文 能
力 要 求 的 申 請 人 方 面，應 該 不 會 有 困 難。為 配 合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的 長

遠 發 展 和 律 政 司 的 運 作 需 要，以 及 貫 徹 培 養 中 英 兼 擅 的 公 務 員 隊 伍

這 項 公 務 員 政 策 ， 我 們 認 為 在 招 聘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入 職 職 級 的 人 員
時 ， 無 須 放 寬 語 文 能 力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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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我 們 同 意，即 使 某 些 律 師 只 諳 一 種 語 言，只 要 能 促 進 專 門 範 疇

之 間 互 相 啓 發，聘 請 他 們 加 入 律 政 司 可 能 有 其 好 處，而 且 在 運 作 上

可 能 亦 有 此 需 要。不 過，我 們 只 應 在 招 聘 人 員 加 入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的

晉 升 職 級 時 才 這 樣 做，因 為 晉 升 職 級 的 職 位 需 要 較 專 門 的 才 能。至
於 入 職 職 級 ， 律 政 司 要 求 申 請 人 具 備 一 般 法 律 知 識 及 才 能 。  

1 0 .  根 據 現 行 的 公 務 員 招 聘 政 策，如 有 運 作 需 要，部 門 可 以 公 開 招
聘 (而 非 內 部 晉 升 或 內 部 招 聘 )晉 升 職 級 人 員 ， 所 基 於 的 理 由 包 括 部
門 內 部 沒 有 合 適 人 選 出 任 有 關 職 位，或 者 有 需 要 從 外 間 引 進 專 門 知

識 或 經 驗。在 這 些 情 況 下，我 們 認 為 在 處 理 語 文 能 力 要 求 方 面 可 以

有 較 大 的 彈 性。我 們 會 替 在 政 府 以 外 具 備 豐 富 的 有 關 工 作 經 驗 的 合

資 格 申 請 人 ， 申 請 豁 免 參 加 綜 合 招 聘 考 試 。  

11 .  如 有 需 要 從 外 間 聘 請 富 經 驗 的 律 師 出 任 晉 升 職 級，律 政 司 在 考
慮 有 關 空 缺 的 運 作 需 要 後，可 申 請 豁 免 中 文 語 文 能 力 要 求，讓 更 多

具 備 特 定 技 能 和 經 驗 的 本 地 和 海 外 人 士 可 以 申 請 該 職 位 。 舉 例 來

說 ， 法 律 草 擬 科 現 正 公 開 招 聘 法 律 草 擬 專 員 ； 在 這 項 招 聘 工 作 中 ，

申 請 人 可 獲 准 豁 免 中 文 語 文 能 力 要 求。律 政 司 在 聘 用 具 備 專 門 知 識

和 技 能 的 律 師 出 任 其 他 晉 升 職 級 時 ， 也 曾 豁 免 中 文 語 文 能 力 要 求 。

最 近 ， 一 名 只 諳 一 種 語 言 (以 英 語 為 母 語 )但 具 備 所 需 經 驗 及 專 門 知
識 的 律 師 獲 聘 為 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 負 責 重 寫 《 公 司 條 例 》 的 工 作 。

民 事 法 律 科 商 業 組 亦 曾 於 2 0 0 1年 聘 任 一 名 只 諳 一 種 語 言 (以 英 語 為
母 語 )的 律 師 為 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事 實 上，律 政 司 在 公 開 招 聘 晉 升 職
級 的 人 員 時 ， 慣 常 的 做 法 是 檢 視 有 關 空 缺 對 中 文 語 文 能 力 的 要 求 ，

並 評 估 是 否 有 需 要 申 請 豁 免 這 項 要 求。我 們 日 後 公 開 招 聘 晉 升 職 級

的 人 員 時 ， 會 繼 續 沿 用 這 個 做 法 。  

 

法 律 草 擬 人 員 的 經 驗法 律 草 擬 人 員 的 經 驗法 律 草 擬 人 員 的 經 驗法 律 草 擬 人 員 的 經 驗  

1 2 .  法 律 草 擬 科 的 法 律 草 擬 人 員 在 草 擬 法 例 方 面 的 經 驗，在 過 去 數
年 整 體 上 穩 定 地 提 高 ， 現 時 平 均 約 有 11 年 的 法 律 草 擬 經 驗 。 為 培
養 法 律 草 擬 人 員 的 草 擬 技 巧，我 們 會 繼 續 舉 辦 相 關 的 內 部 培 訓 課 程

和 工 作 坊，並 安 排 司 內 律 師 參 加 海 外 法 律 草 擬 會 議 或 研 討 會，以 及

在 法 律 草 擬 科 資 歷 較 淺 的 律 師 執 行 法 律 草 擬 職 務 時，密 切 督 導 他 們

的 工 作 ， 並 提 供 指 引 。 現 把 過 去 1 0 年 法 律 草 擬 科 律 師 的 法 律 草 擬
經 驗 摘 要 載 於 附 件 ， 以 供 委 員 參 考 。  

 

律 政 司  
2 0 0 7年 6 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7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 日法律草擬科律師的法律草擬經驗日法律草擬科律師的法律草擬經驗日法律草擬科律師的法律草擬經驗日法律草擬科律師的法律草擬經驗  

 

法律草擬 經驗法律草擬 經驗法律草擬 經驗法律草擬 經驗  1997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 

1998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 

1999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 

2000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 

2001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 

2002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 

2003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 

2004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 

2005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 

2006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 

2007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 

1 6 年 或 以 上  4 5 5 5 5 4 5 5 5 4 4 

1 2 年 至 少 於 1 6 年  2 2 2 3 4 4 4 5 5 6 10 

8 年 至 少 於 1 2 年  5 4 6 6 8 8 13 11 13 13 8 

4 年 至 少 於 8 年  8 9 13 15 14 14 7 11   7 6 8 

少 於 4 年  23 21 13 10 7 8 9 3 3 2 3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  42 41 39 39 38 38 38 35 33 31 33 

平均法律 草擬經平均法律 草擬經平均法律 草擬經平均法律 草擬經
驗驗驗驗  

6年年年年 

 

7年年年年 

 

7.3年年年年 

 

8年年年年 

 

9年年年年 

 

8.6年年年年 

 

9.3年年年年 

 

10年年年年 

 

10.4年年年年 

 

11.3年年年年 

 

10.9年年年年 

 

*  不 包 括 放 取 離 職 前 休 假 的 人 員  


